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五十八项
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五十八项整改任务：成都市道路扬尘管控不到位，全市运渣车非法改装、封闭不严、抛洒滴漏等现象普遍，仅2021年前8个月就查处运渣车非法改装行为6000余件。

	整改责任单位
	成都市委、市政府

	整改目标
	规范运渣车改装，加强营运管理，不断提升道路扬尘管控能力。

	整改措施
	1.2021年12月底前，组织开展运渣车非法改装、封闭不严、抛洒滴漏问题专项执法整治，严厉打击违法行为。

2.2022年6月底前，组织开展全市渣土运输企业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运渣车行为，并将检查情况纳入企业信用等级评定考核。

3.督促各类工地严格落实施工现场、装载作业现场建筑垃圾处置（排放）管理员制度，加强运渣车装载、篷布覆盖、冲洗除尘、出入口硬化等环节监督管理，强化源头管控。加大市场主体作用，减少运渣车运管单位总数。

4.严格执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规范和标准，加强对机动车检验机构的日常巡查；严格落实机动车检验标准规定，对不符合标准的运渣车辆依法依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和定期检验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	1.成都市已组织开展运渣车非法改装、封闭不严、抛洒滴漏问题专项执法整治，严格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

2.全市已开展渣土运输企业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运渣车行为，并将检查及执法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定，进行分级管理。
3.成都市已开展各类施工工地专项执法检查，查处施工工地扬尘类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各类工地严格落实建筑垃圾处置（排放）管理员制度，加强运渣车监督管理，全市运渣车运管单位总数逐步减少。
4.强化机动车安检机构的监管，对检验业务实施监督复核。严格执行机动车查验国家标准，规范注册登记查验和《成都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名录》内运渣车备案的查验工作。




